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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了

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为满足子公司发展经营需要，公司拟与国家开发银行（以下简称“国开

行”）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为子公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华

农牧”）在国开行的项目贷款提供 15,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龙华农牧以

其项目用地之土地使用权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。 

2、以上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存在反担保情形。 

3、以上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龙秋华 

4、注册资本：5,000 万人民币 

5、住所：茶陵县下东乡金星村 16 组 

6、经营范围：种猪繁殖、销售；牲猪养殖、销售；配合饲料、浓缩饲料、

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、加工及销售；粮食及农副产品收购；果树种植销售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7、股东及持股情况：公司持有龙华农牧 90%股权，龙秋华持有龙华农牧 10%

股权，龙华农牧为公司子公司。 

8、主要财务数据（单位：元） 

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(元） 2018 年 9 月 30 日（元） 



（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） 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510,005,152.10 577,796,149.95 

总负债 282,379,022.37 346,491,707.67 

净资产 227,626,129.73 231,304,442.28 

三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2、龙华农牧贷款金额：15,000 万元 

3、担保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

利、补偿金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和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、

诉讼费用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及其他费用） 

4、生效方式：自保证人和贷款人签字并签章之日起生效。 

5、借款期限：8 年。 

6、担保期限：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3 年。 

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国开行签署的《保证合同》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，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龙华农牧发展经营所需，提供

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对子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

经营，且子公司的贷款为发展经营所需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。本次公司

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

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。 

五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（含公司对控股子公

司的担保）已审批的额度为 171,100 万元（含本次新增担保额度），占公司 2017

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9.82%；对外担保余额为 85,985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末经

审计净资产的 25.04%；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已审批的额度为 43,100 万元（含

本次），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2.55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

金额为 4,874 万元，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.42%，为大农担保的对外

逾期担保，大农担保对担保业务已提取相应风险储备金、保证金等，基本覆盖逾

期担保金额，担保风险基本可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




